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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池州市工业厂房第三方检测中心

随着现如今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转变，厂房也随之增加，其安全性也不容忽视。江浙沪这三个地区的工
厂非常的集中，并且有很多工厂都已经投入使用很多年了，单位厂房都需要添置设备和货物，更有可能
原来楼层中因为局部设备堆放区域以及现有设备振动情况对目前楼板已经造成了损坏，为了解当前楼板
的承载力及确保后续使用安全，必须要进行厂房楼板承载力的专项检测。

(1)现浇楼板薄膜效应对结构整体受力机理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楼板厚度与长度、宽度之间的尺寸差别悬
殊，有必要对楼板的薄膜效应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2)需对现浇板空间框架模型进行双向低周反复试验，考虑板的空间效应和双向地震力的影响，并对模型
进行双向地震作用下的时程分析，结合试验结果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以期更加贴近实际情况。

(3)在已有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试件均为带楼板的梁柱节点或平面框架，应将具有结构整体作用的空间框架
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所以为了人员的安全和厂房的发展，在新增设备之前一定要对厂房进行
厂房楼板承重检测，在进行厂房楼板承重检测前首先先要弄明白厂房的建筑和结构形式，以及厂房的历
史沿革，有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动。这是做厂房楼板承重检测的基础工作。

厂房楼板承载力检测

厂房承载力检测过程：一般的厂房承载力检测鉴定过程如下：

1、调查厂房的使用历史和结构体系;

2、采用文字、图纸、照片或录像等方法，记录厂房主体结构和承重构件;

3、厂房结构材料力学性能的检测项目，应根据结构承载力验算的需要确定;



4、必要时应根据厂房结构特点，建立验算模型，按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和使用荷载的实际状况，根据
现行规范验算厂房结构的安全储备;

5、根据检测结果、国家规范及使用情况对该建筑进行结构受力分析及承载力验算，综合判断厂房结构现
状，确定厂房承重能力和厂房安全程度。

工业厂房鉴定

工业厂房是指从事各类工业生产及直接为工业生产需要服务而建造的各类工业房屋，包括主要工业生产
用房及为生产提供动力和其他附属用房。工业厂房是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和机械设备布置的要求而设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工艺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工业厂房的类型比较
多，单独按照结构形式和组成一般分为如下类别：单层厂房，该类厂房一般多用于冶金、机械等重工业
，其特点是设备体积大、质量重，车间内以水平运输为主，大多靠厂房中的起重运输设备和车辆进行。
在重工业企业排架柱厂房较多，排架柱、吊车梁一般为混凝土或钢结构形式。单层厂房有单跨和多跨形
式，多跨单层厂房又分等高跨厂房和不等高跨厂房。多层厂房，在工业行业也是常见的，以混凝土、钢
结构框架形式为主，一般情况下不设置大型吊车，但是会设置荷载相对较大的设备。砌体结构的多层厂
房更多应用轻工业和手工业，要求设备荷载相对较小，并且设备运转中不产生振动。

厂房鉴定分类：

一、 按照结构形式分类 1：单层无吊车排架柱厂房 2：单层有吊车排架柱厂房 3：多层框架厂房
4：多层砌体结构厂房 4：门式刚架轻型钢结构厂房 二、 按照鉴定原因分类
1：耐久性差导致结构损伤(构件破损露筋、钢构件锈蚀、出现受力裂缝) 2：改造、更换设备
3：用途、使用环境改变 4：遭受灾害或事故(火灾、地震、坍塌) 5：结构疲劳
(承载力下降、构件变形、出现有害裂缝) 6：设备运转时结构出现明显振动

鉴定原因：

厂房结构破损严重、混凝土构件钢筋外露、构件产生多处有害裂缝，混凝土钢构件变形、钢构件锈蚀严
重

鉴定方法：

主要检测内容包括厂房的排架柱、吊车梁、天车、转炉、屋面板、平台等构件的检测，荷载作用分析，
损伤调查，使用环境调查，结构计算分析，结构鉴定分析，可靠性评级，根据鉴定分析结果给出加固处
理意见，并对处理方案从经济、安全方面进行比较。

现行适用规范：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08

当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厂房安全鉴定人应当及时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单位进行对厂房安全鉴定：

1、厂房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有明显下沉、裂缝、变形、腐蚀等现象的;

2、厂房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继续使用的;

3、自然灾害以及爆炸、火灾等事故造成厂房主体结构损坏的;



4、需要拆改厂房主体或承重结构、改变厂房使用功能或者明显加大房屋荷载的;

5、其他可能危害厂房安全需要鉴定的情形。

厂房安全鉴定单位从事房屋安全鉴定时，应当注意以下情形：

1、厂房安全鉴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鉴定业务规范和鉴定业务标准的要求从事鉴定活动并制作鉴定报告，
并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经鉴定属于危险厂房的，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当立即将危险房屋鉴定报告报送各区分局。

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规定：危险房屋“系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
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所以要对房屋要
进行危房鉴定，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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